
第七章罪数形态【考点
106-128】

罪数概述

概念

罪数，是指犯罪的单复或个数，在刑法理论上指
一罪与数罪。我国法学通说上确定罪数的标准采
取犯罪构成说，即凡是行为人以一个犯意，实施
一个行为，符合一个犯罪构成的，就是一罪；凡
是以数个犯意，实施数个犯罪行为，符合数个犯
罪构成的，就是数罪。

意义

正确确定犯罪的个数，是正确定罪的基本要求 定罪

确定数罪是确定刑罚权个数的前提，因为国家刑
罚权个数与犯罪个数应当对应

量刑

分类

罪数的类型主要为一罪和数罪

一罪就是行为人以一个罪过，实施了一个犯罪行
为，符合一个犯罪构成

数罪就是行为人以数个犯意，实施了数个犯罪行
为，符合数个犯罪构成。数罪又分为同种数罪与
不同种数罪

分类意义
我国司法习惯仅对异种数罪实行数罪并罚，而对
一并审理的同种数罪不实行数罪并罚

罪数判断标准

行为说
主张按照自然观察的行为个数判断犯罪的个数，
即行为人实施一行为的，只能构成一罪；实施数
行为的，才能构成数罪

法益说 主张以犯罪行为侵害的法益个数作为判断罪数的标准

意思说 主张以行为人犯罪意思的个数作为判断犯罪个数的标准

构成要件说
主张以构成要件为标准，符合一次（一个）构成
要件的事实就是一罪，符合数次（数个）构成要
件的事实就是数罪

实质的一罪

概念
是指刑法中有一些行为貌似触犯了数罪，实际上
只有一个行为，最终只能定一罪的情形。

种类

继续犯

概念
继续犯，又称持续犯，是指作用于同一对象的一
个犯罪行为从着手实行到实行终了，犯罪行为与
不法状态在一定时间内同时处于继续状态的犯罪

特征

主观：一个犯罪故意

客观：侵犯同一客体

犯罪行为能够对客体形成持续、不间断的侵害

犯罪完成、造成不法状态后，行为仍能继续影响
不法状态，使客体遭受持续侵害

类型

持有型犯罪
如非法持有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爆炸
物罪，非法持有假币罪

部分不作为犯罪 遗弃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侵犯人身自由的犯罪 非法拘禁罪，绑架罪，拐卖妇女、儿童罪

继续犯与即成犯和状态犯

即成犯指犯罪行为发生侵害法益结果的同时，犯
罪行为即告终了，犯罪行为终了，随之法益被消
灭。其特点是行为、结果、法益、不法状态均随
着犯罪完成而终结。例如故意杀人罪

状态犯指发生侵害一定法益的事实同时，犯罪行为
虽然结束，但在其后侵害法益的状态可能依然存
在。其特点是行为、结果、法益均随犯罪既遂而终
结，但形成的不法状态可独立存在。例如盗窃罪

后果

正（正当防卫时机）
在犯罪既遂以后，如果犯罪行为继续存在，属于
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允许进行正当防卫

追（追诉时效）
继续犯追诉时效的起算时间推后：不是从犯罪成立之日
起计算，而是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一般犯罪，
不法状态持续到何时与追诉时效无关

共（共犯） 犯罪继续期间，其他人加入的可以成立共犯

罪（不实行数罪并罚）
对于继续犯应当依据刑法分则的规定论处，不实
行数罪并罚

继续犯意义

想象竞合犯

概念
想象竞合犯，指行为人实施一个犯罪行为同时触
犯数个罪名的情况

特征

行为人只实施了一个犯罪行为

【提示】下列两种行为，不是想象竞合犯：①如
果是数个行为触犯数个罪名，则是典型的数罪；
②如果是作为犯罪手段的行为或结果的行为分别
触犯不同的罪名，则构成牵连犯。

行为人的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了数个罪名 例子

行为人在实施一个盗窃行为的同时触犯了其他罪
名，如盗窃交通工具、交通设施、易燃易爆设
备、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等，同时触犯
了相关罪名

使用暴力妨害公务，致人轻伤，同时触犯故意伤
害罪和妨害公务罪

制售伪劣商品同时触犯其他罪，如甲在没有专卖
许可证的情况下销售香烟，触犯非法经营罪

丙用含有毒性物质的工业用盐冒充食用盐出售，销
售额达到50万元，触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假如没有获得食盐专卖
许可，还触犯非法经营罪，属于想象竞合犯

对想象竞合犯，采取“从一重罪处罚”的处罚原则

法条竞合

概念

法条竞合，是指刑法中有一些条文之间在内容上
存在重复或交叉的情况

注意：法条竞合与犯罪形态无关，纯属法律适用问题

对法条竞合的处理原则
特别法优先适用

法律有特别规定，依规定

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区别

法条竞合中，行为触犯的数个刑法规范之间，在
犯罪构成上存在着一定的包容关系。想象竞合犯
则不存在。

法条竞合是由于法律错综复杂的规定，使得法律
条文内容存在包容或交叉关系，导致一个行为会
触犯数个刑法规范；想象竞合犯则是由于犯罪的
事实特征，即出于数个罪过、产生数个结果，以
致一行为触犯数罪名

处断方式不同：法条竞合犯是“特别优于普通”；
想象竞合犯则是“从一重罪处罚”。

结果加重犯

概念
结果加重犯，是指实施基本犯罪构成的行为，同
时又造成一个基本犯罪构成以外的结果，刑法对
其规定较重法定刑的情况

特征

实施基本犯罪构成的行为还造成了额外的结果

刑法分则条文对造成该种结果专门规定了较重的法定刑

行为人对加重的结果具有罪过，具有故意或过失

处断原则 对于结果加重犯以一罪处罚，不实行数罪并罚

【提示】结果加重犯与想象竞合犯的区分：是否
有法律明文规定

【提示】：遗弃罪和绑架罪没有加重犯

【真题演练】下列犯罪行为中，属于继续犯的是（ ）（2009-单-17）（B）
A.甲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对方当事人5万元后逃匿
B.乙非法剥夺武某人身自由10天
C.丙一夜之间盗窃同一住宅楼3户人家财物共 5万元
D.丁在实施抢劫过程中致受害人重伤且久治不愈

法定的一罪

概念
法定的一罪，是指数个独立的犯罪行为依据刑法
的规定作为一罪定罪处罚的情况。

种类

结合犯

概念
结合犯，是指两个以上各自独立成罪的犯罪行
为，根据刑法的明文规定，结合成另一独立的新
罪的犯罪形态

特征

结合犯中的犯罪行为，是数个可以分别构成其他
犯罪的行为结合而来的

数个独立的犯罪结合成为一个新罪

数个独立的犯罪结合成为一个新罪，是根据刑法的明文规定

实践特征：两罪有高度并发性

结合形式
甲罪+乙罪=丙罪（甲乙罪）

非典型结合形式甲罪+乙罪=甲罪（乙罪）

处断原则由于结合犯是法定的一罪，不实行数罪并罚

集合犯

概念
集合犯，是指行为人以实施不定次数的同种犯罪
行为为目的，实施了数个同种犯罪行为，刑法规
定作为一罪论处的犯罪形态

特征

以实施不定次数的同种犯罪为目的
例如：《刑法》第336条规定的非法行医罪，行
为人就是意图实施不定次数的非法行医行为。这
是集合犯的主观方面的特征

实施数个同种犯罪

即刑法要求行为人具有多次实施同种犯罪行为的
意图，并且行为人一般也是实施了数个同种犯罪
行为的。
所谓“同种犯罪行为”，是指数个行为的法律性质
是相同的

刑法将数个同种犯罪行为规定为一罪，集合犯是
法律规定的一罪

种类

职业犯
指行为人将犯罪行为作为职业或业务反复实施，
并被刑法规定为一罪。例如：非法行医罪

营业犯
营业犯。是指以营利为目的，反复实施某种行
为，并被刑法规定为一罪

处罚集合犯是法定的一罪，不实行数罪并罚

【真题演练】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结合犯的典型情形是（ ）（2011-法-单-5）（A）
A.甲罪+乙罪=丙罪              B.甲罪+乙罪=甲罪          C.甲罪+乙罪=乙罪              D.甲罪+甲罪=甲罪

处断的一罪

概念处断的一罪，指数行为犯数罪按一罪定罪处罚的情况。

种类

连续犯

概念：连续犯，是指行为人基于同一或者概括的犯罪故意，连续多次实施犯罪行为，触犯相同罪名的犯罪

特征

实施数个犯罪行为

数个犯罪行为具有连续性

数个犯罪行为出于同一或概括的故意

数个犯罪行为触犯同一罪名

意义

追诉时效的起算犯罪行为有连续状态的，追诉时效从行为终了之日计算

溯及力
根据司法解释，犯罪行为由刑法（1997年刑法）生效前连续到刑法生
效后，如果新旧刑法都认为是犯罪的，即使现行刑法规定的处罚较重
也适用现行刑法，但是在量刑时可以适当从宽处罚

次数加重犯对于“次数加重犯”多次的认定，具有一定意义

处断原则对连续犯，按一罪处罚，不数罪并罚

牵连犯

概念
牵连犯，指实施某个犯罪，作为该犯罪的手段行
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的情况

特征

一个最终犯罪目的

两个以上犯罪行为

触犯两个以上罪名

所触犯的两个以上罪名之间有牵连关系，即一罪
或数罪是他罪的手段行为或结果行为

类型

手段与目的

例如：甲为了方便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
（一个最终目的——诈骗），而伪造公文用于诈
骗活动（诈骗罪的手段行为），作为诈骗手段的
伪造公文行为又触犯了《刑法》第280条规定的
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这是犯罪的手段行为触犯
其他罪名。

原因与结果

例如：盗窃他人皮箱后发现其中有枪支而加以藏
匿，作为盗窃罪结果的占有枪支又触犯了《刑
法》第128条的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
这就是犯罪的结果行为触犯其他罪名。上述两种
情况都有牵连关系。前者是诈骗罪的牵连犯，后
者是盗窃罪的牵连犯

处断原则择一重罪处罚，但法律有规定的除外

吸收犯

概念
 吸收犯，指一个犯罪行为因为是另一个犯罪行为
的必经阶段、组成部分、当然结果，而被另一个
犯罪行为吸收的情况

特征

数个危害行为

触犯数个罪名

一个行为吸收其他数个行为

实际的数罪，处断的一罪

形式

吸收必经阶段

例如：行为人入室抢劫的场合，往往有非法侵入
他人住宅的行为。这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行
为是行为人预定入室“抢劫”行为的一个必经阶
段，被抢劫行为吸收，只需要以抢劫一罪论处

吸收组成部分

例如：行为人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又伪造
发票印章。伪造印章的行为是行为人伪造发票行
为的一个组成部分，被伪造发票行为吸收，只需
要以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

吸收当然结果

例如：行为人非法制造枪支后又持有该非法制造
的枪支。非法持有枪支的行为是行为人非法制造
枪支行为的当然结果，为非法制造枪支行为所吸
收，只需要以非法制造枪支罪一罪论处

后果对吸收犯仅按吸收之罪处断，不实行数罪并罚

几个界限

想象竞合犯与牵连犯、吸收犯的区别为数量不同想象竞合犯是一“一行为”，而牵连犯、吸收犯是“数行为”

牵连犯、吸收犯与连续犯的区别是否同种数罪连续犯所犯数罪是同种的，而牵连犯、吸收犯所犯数罪是不同种的

吸收犯与牵连犯的区分

是否密不可分（如果密不可分，则是吸收犯；如果并非密不可分，则进入下一步）

是否侵犯同一客体（若侵犯同一客体，则是吸收犯）

当然结果型的吸收犯，先看1，再看第二点

【真题演练】下列关于牵连犯说法中，正确的是（ ）（2011-非-单-8）（C）
A.出于一个犯罪目的，实施两个以上犯罪行为的都是牵连犯
B.牵连犯是行为人实施一个犯罪行为触犯数个罪名的犯罪形态
C.牵连犯的处断原则是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择一重罪处罚
D.牵连犯的成立不仅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牵连意图，还要求行为触犯的数个法条之间存在竞合关系

本章为第七章，共四节。第一节为罪
数形态概述，注意包括罪数的概念、
判断标准；第二节为实质的一罪，主
要包括实质的一罪的概念、种类以及
其具体概念和特征；第三节为法定的
一罪，第四节处断的一罪，其结构与
第二节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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